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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院政发〔2023〕21号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福利费使用办法

为提高学院福利费管理使用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根据

《关于加强机关事业单位福利费管理使用的通知》（昌人社发

〔2022〕4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使用办法。

一、福利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林海波

副组长：李大泳 罗春红 王 颖 高 波 刘兴鹤

组 员：张 珺 周 波 陈宏伟 陈晓燕 武 红 王廷军

二、福利费使用范围

福利费主要用于困难救济，在解决事业编制教职工生活困

难的同时，可用于看望慰问以及补助集体福利事业。

三、困难补助条件及金额

困难补助应坚持“困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原则，

年度所承担医药费中自费部分，或因自然灾害、重大变故造成

经济损失，达到一定金额的，可给予不同标准的困难补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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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下：

（一）教职工本人补助

教职工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3万（含 3万）至 5万元之

间，补助金额 5000元。

教职工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5万（含 5万）至 10万元

之间，补助金额 10000元。

教职工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10万（含 10万）至 20万

元之间；或因自然灾害、重大变故等原因造成教职工家庭财产

经济损失在 20万（含 20万元）至 30万元之间的教职工，补

助金额 20000元。

教职工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20万以上；或因自然灾害、

重大变故等原因造成教职工家庭财产经济损失在 30万（含 30

万元）以上的教职工，补助金额 30000元。

（二）配偶或子女补助

配偶或子女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10万（含 10万元）至

20万元之间的教师，补助金额 5000元。

配偶或子女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20万（含 20万元）至

30万元之间的教师，补助金额 10000元。

配偶或子女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30万元以上（含 30万

元）的教师，补助金额 20000元。

因以上同一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原则上当年使用福利费

补助一次。

四、慰问条件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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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慰问应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及时舒困解忧”原则，主

要包括日常慰问，执行援派、挂职、扶贫等专项任务慰问及承

担本市本系统重大工作任务慰问。

1.教职工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1万（含 1万）至 3万之

间的，慰问金 2000元。

2.配偶或子女年度自行负担医药费在 5万（含 5万元）至

10万元之间的，慰问金 3000元。

3.因自然灾害、重大变故等原因造成教职工家庭财产经济

损失在 10万（含 10万元）至 20万元之间的，慰问金 5000元。

4.教职工患病住院、生育的慰问金标准不超过 1000元。

5.教职工按期退休的可给予慰问品，标准不超过 1000元。

6.教职工去世的，慰问金标准不超过 4000元；配偶、父母、

子女去世的，慰问金标准不超过 2000 元；公婆、岳父母去世

的，慰问金标准不超过 1000元。

7.执行援派、挂职等专项任务和承担本市系统重大工作任

务的，慰问金标准不超过 5000元。

对以上同一教职工及家属的慰问，原则上当年不超过两

次。

五、补助集体福利事业

1.集体体检。学院根据教职工年龄、性别、岗位性质等选

择项目，每年组织集体体检一次，标准不超过 2000元。

2.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疗休养。结合体检情况，集中组织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疗休养，一般不超过 3天。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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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福利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学院实际研究决定。

3.其他集体福利事业适当支出。包括医务室、文体活动室

等集体福利的零星购置费的支出，及购买疫情防控必备防护用

品的支出。学院吊唁去世教职工的花圈、挽联等物品，标准不

超过 500元。

六、福利费使用审批程序

1.教职工所在部门提出困难及慰问申请，并提供相应证明

材料。福利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评

议，经学院班子会研究后，公示拟慰问名单，公示期为 5个工

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实施。

2.集体体检由工会提出方案，经学院班子会研究同意后实

施。

3.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疗休养，由福利费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结合学院实际研究决定。

4.其他集体福利支出由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履

行财务手续后支出。

七、福利费使用要求

（一）要充分发挥走访慰问活动的政治功能,引导广大工作

人员安心安业、履职奉献,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将关心关爱

的要求落到实处。

（二）福利费应当足额保障福利费开支项目，在确保全年

福利费开支项目落实到位基础上，如仍有结余，可按照昌平区

财政局关于公用经费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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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禁使用福利费购买物品平均分配给个人，或者巧

立名目滥发实物、津贴、补贴、奖金，不得擅自扩大使用范围。

（四）补助慰问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核实因病、因

灾、因故工作人员生活困难情况，因病情况要加强与医保数据

对比，因灾、因故情况要注重听取部门意见，严禁弄虚作假。

要严肃工作纪律，对因个人原因，在国（境）外、港澳台地区

以及非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治疗和自购药物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以及因镶牙、种植牙、交通意外，不孕不育，康复性治疗，家

中失火、偷盗等刑事案件，经营或者投资失败，或已被认定为

工伤等情况申请补助的，要严格做好把关工作。

八、本办法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3年 4月 10日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 4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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